
延庆工商专栏

因涉案金额仅730元，符合终局裁决条件，单位不能就此裁决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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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了 ！ 刚买完就降
价” ———不少网购商品的评
价栏都会出现消费者这样的
抱怨。 前一天刚买的东西第
二天就降价， 忙活半天去抢
促销商品， 结果活动结束后
仍然是 “折扣价” 甚至更低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发
现， 网购商品的销售价格常
常波动， 甚至有的商品在不
同时间， 价格也相差甚远。
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与商品是
否物美价廉紧密相关， 商家
能否频繁调整商品价格？

“尽管没有规定商家需
要稳定商品价格， 但商家的
定价自由仍应该谨守法律边
界， 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
一方面商家禁止用低标价格
恶意竞争， 另一方面必须明
码标价， 尤其是涉及商品促
销活动的折扣定价时， 应格
外注意明确商品的 “原价”，
以作折扣依据 。 根据国家
发改委关于禁止价格欺诈行
为的规定， 商品 “原价” 是
指经营者在本次促销活动前
七日内的最低交易价格； 如
果前七日内没有交易， 以促
销活动前最后一次交易价格
作为原价。 根据规定， 标示
的市场最低价、 出厂价、 批
发价等价格表示无依据或者
无从比较的， 或虚构原价 、
降价原因， 谎称降价或者将
要提价， 诱骗他人购买的行
为均属于价格欺诈行为。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第五十五条规定， 经营者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
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
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
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
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
费用的三倍； 增加赔偿的金
额不足500元的， 为500元。

延庆工商分局在此提醒
广大消费者， 要提高警惕 ，
亮火眼金睛， 防网购陷阱 ，
做一个精明的 “淘宝达人”，
尽量选择信誉度高的电商 ，
购物前要在不同电商之间比
较， 同一个电商平台上也要
选择更加优质的商家。 市场
价格取决于市场， 商家若无
价格欺诈等违法情况， 也没
有价格保护的承诺， 则没有
义务补偿差价。 您需要对商
品的历史价格有所了解， 避
免受到商家 “忽高忽低” 修
改价格的误导， 还可通过比
价网站或平台的 “卖家交
流” 板块进行多方比价， 以
确保尽可能实惠地购买商
品 。 面对商家的 “数字陷
阱”， 如果遇到商家标示所
谓的 “最低价” 却名不副实
的情况， 消费者一定要随时
保留证据 ， 向电商平台或
“12315” 消费者投诉举报平
台进行投诉。 包含商品链接
和宣传销售页面的截图、 与
客服的聊天记录等， 都是维
权的有力证据。

延庆工商分局 张曼

“公司按6%给付绩效提成 ，
可员工苏美凤说是按 10%计算
的。仲裁委不但信她的，裁决后我
们还不能起诉，这太不合理了！ ”
馨乐尚佳家政服务公司的吴经理
拿着仲裁裁决书一脸茫然。

记者了解到， 在该案件审理
过程中， 公司一方未就其主张提
供证据加以证明， 而苏美凤有相
关证据故被仲裁委采信， 并裁决
公司需向苏美凤支付730元工资
差额。

因本案争议数额未超过北京
市最低工资标准12个月的金额，
所以，对单位来说是终局裁决。不
过，记者了解到，馨乐尚佳家政服
务公司虽然不能到法院起诉，但
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49
条的规定， 可以到有管辖权的中
级法院申请撤销终局裁决。

家政公司克扣提成
员工辞职追偿工资差额

今年 40多岁的苏美凤介绍
说： “前几年， 我跟着老乡来到
北京打工。 因为没有一技之长，
也没什么文化， 这么多年一直干
家政服务工作 。 2017年 10月 15
日， 经一个熟人介绍， 我来到馨
乐尚佳家政服务公司， 公司安排
的工作岗位是家政服务员。 我平
时的职责就是上门服务， 到客户
家里打扫卫生。”

她说， 入职当天， 公司与她
签订了5个月固定期限的劳动合
同 。 招聘负责人还与她口头约
定， 其每月工资为底薪3000元+
交通补助+10%的绩效提成 ， 通
过银行转账形式发放薪酬。

“劳动合同一般是签订一年
的，对这种不长不短5个月的合同
期限我很是奇怪。私下一打听，同
事说这是因为春节期间北京市家
政人员紧缺， 临时聘请保姆的客
户特别多，价格也比较高。 为此，
公司就跟我们这些新来的人把合
同期限签订到春节后。这样的话，
过年时我们不放假， 公司既不用
花高薪聘人， 又能挣到更多的利
润。 等到过年后其他家政人员都

回北京了， 我们的劳动合同也期
满了， 公司这时就能合理合法地
终止劳动合同了。 ”苏美凤听同事
这样一讲，觉得老板太鸡贼，心里
有了怨气。

2017年11月， 公司无故克扣
了苏美凤的工资和绩效提成。 她
很是气愤， 11月24日干完最后一
单工作后就辞了职。

随后， 她申请劳动仲裁， 要
求馨乐尚佳家政服务公司支付
2017年11月的工资差额。

仲裁委终局裁决
单位支付730元工资差额

“苏美凤是我单位聘用的临
时工， 双方签订了5个月的临时
试用合同。 2017年11月24日， 她
本人提出辞职， 公司当时已全额
支付了她的工资， 不存在克扣工
资的情况。 我单位不同意她的无
理要求， 请仲裁委驳回她的仲裁
请求。” 仲裁庭上， 馨乐尚佳家
政服务公司代理人吴经理振振有
词地说。

“公司克扣了我的提成。” 苏
美凤边说边拿出证据： “这是我
11月份的工资表， 上面显示我的
实发工资是2616元。 这些钱中 ，
绩效提成的数额不是按10%计算
而来的。”

说罢， 她又拿出银行工资卡
查询明细单加以佐证， 称10月份
工资中的绩效提成就是按10%支
付的。

吴经理拿过证据材料仔细看
了一会儿， 对仲裁员说： “对这
些证据的真实性我们没有异议，
但对它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她
在职期间， 绩效提成一直都是按
6%计算的， 公司从来没有过10%
的提成比例。”

“单位有证据提交吗？” 仲裁
员问。

吴经理摇摇头： “没有。”
经过审理， 仲裁委认为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应受到法律保护。
因馨乐尚佳家政服务公司对苏美
凤出具的2017年11月工资表、 银
行工资卡查询明细单的真实性不

持异议， 故仲裁委对上述证据予
以采信。

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第13条 “因用人单位
作出的开除、 除名、 辞退、 解除
劳动合同、 减少劳动报酬、 计算
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
劳动争议 ， 用人单位负举证责
任” 的规定， 因馨乐尚佳家政服
务公司未能就主张苏美凤在工作
期间其绩效提成按6%计算的事
实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 且苏
美凤对此也不予认可， 仲裁委认
为， 馨乐尚佳家政服务公司应承
担不利后果， 对其主张的事实难
以采信。

对于苏美凤主张其绩效提成
按10%计算的事实， 仲裁委予以
采信，并依据《劳动法》第50条“工
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
动者本人， 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
欠劳动者的工资”的规定，裁决馨
乐尚佳家政服务公司支付苏美凤
2017年11月份工资差额730元。

说法
单位有证据可申请撤销

终局裁决

馨乐尚佳家政服务公司收到
仲裁裁决书后 ， 吴经理很不服
气： “我们对裁决不服想继续打
官司， 可被告知该裁决对于我们
来说是终局裁决， 我们没权利到
法院起诉了。 然而， 如果苏美凤
不服裁决， 她却可以到法院告我
们。 假如我们不执行这份裁决，
她还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这
太不讲理了吧？ 我们作为用人单
位都没地方说理了吗？”

关于终局裁决，《劳动争议调
解仲裁法》第47条规定，下列劳动
争议，除本法另有规定外，仲裁裁
决为终局裁决， 裁决书自作出之
日起发生法律效力：（一） 追索劳
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
者赔偿金， 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
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争议 ；
（二）因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在工
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

面发生的争议。
苏美凤与馨乐尚佳家政服务

公司的这起劳动争议发生在2017
年底， 按照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关于调整北京市2017
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 本市
2017年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不低
于2000元， 而仲裁委裁决馨乐尚
佳家政服务公司支付苏美凤工资
差额仅为730元， 大大低于12个
月最低工资标准的金额。 因此，
该裁决对于馨乐尚佳家政服务公
司来说是终局裁决。

尽管如此，依据《劳动争议调
解仲裁法》第48条的规定，劳动者
对终局裁决不服的， 可以自收到
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所以，若苏美凤
不服仲裁裁决，可到法院起诉。

不过， 虽然该裁决是终局裁
决， 但对用人单位来说并非没有
解决争议的途径了。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 第
49条规定， 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
终局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
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
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在
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
决： （一） 适用法律、 法规确有
错误的； （二） 劳动争议仲裁委
员会无管辖权的； （三） 违反法
定程序的； （四） 裁决所根据的
证据是伪造的； （五） 对方当事
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
据的； （六） 仲裁员在仲裁该案
时有索贿受贿、 徇私舞弊、 枉法
裁决行为的。 人民法院经组成合
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
形之一的， 应当裁定撤销。 仲裁
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撤销的， 当
事人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十
五日内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由此来看， 只要馨乐尚佳家
政服务公司有证据证明仲裁委的
裁决存在上述情形， 仍可在规定
期限内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
院申请撤销裁决， 否则超过期限
裁决发生法律效力， 公司就必须
按照裁决书向苏美凤支付730元
工资差额了。

网购前后价格起伏大，
这算不算价格欺诈？

编辑同志：
由于我没有固定工作单

位，又想办理社会保险，遂于四
年前在给一家公司领导好处
后，与公司达成“合作”意向。随
后，通过伪造劳动合同、用工关
系证明等， 向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申请办理了社会保险登记，
实际费用全部由我承担。

一年前， 我利用失业等多
种事由， 陆续从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获得2万余元补偿。 岂料，
近日法院判处我诈骗罪。

请问： 我只是挂靠公司的
名义办理社会保险， 自己也确
实有缴费事实， 怎么会构成犯
罪呢？

读者：郑倩玲

郑倩玲读者：
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当， 你

确已构成诈骗罪。
一方面， “社保挂靠” 属

于违法行为。
所谓社保挂靠， 是指公民

由于个人原因没有用人单位为
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 而某些
单位假称其属于自己的员工，
并为其缴纳费用的行为。 其核
心是挂靠单位与该公民之间
是根本不存在劳动关系， 却为
了彼此的利益代为办理社会
保险。

《社会保险法 》 第五十八
条 、 第八十八条分别规定 ：
“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
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
险 经 办 机 构 申 请 办 理 社 会
保 险 登记 。 未办理社会保险
登记的， 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
费。” “以欺诈、 伪造证明材

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
险待遇的， 由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
金， 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
以下的罚款。” 这就是说， 单
位办理社会保险， 必须以其与
办理的对象存在劳动关系为
前提， 否则， 必须受到对应的
处罚。

本案中， 你与公司根本不
存在用工关系， 彼此只是为了
一己之私伪造劳动合同、 用工
关系证明及相关材料， 进而向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
会保险登记， 诱使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因不明真相上当受骗。
这种行为无疑是违法的。

另一方面 ， “社保挂靠 ”
也能构成刑事犯罪。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 〈刑法〉 第二百六

十六条的解释》 规定： “以欺
诈、 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
段骗取养老、 医疗、 工伤、 失
业、 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
他社会保障待遇的， 属于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公
私财物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 、 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第一条指出： “诈骗公私
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
上、 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 五
十万元以上的， 应当分别认定
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
‘数额较大’、 ‘数额巨大’、
‘数额特别巨大’。”

由于你骗取的社保基金达
到2万多元， 所以， 法院才判
决你有罪。

颜东岳 法官

通过挂靠获取社保金 虽缴费也构成诈骗罪

□本报记者 王香阑

家政公司克扣提成被裁补足差额


